
《中国激光》第十届编辑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性质及宗旨 
《中国激光》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

中国光学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旨在及时报道中国激光领域的新概念、新成果、

新进展。《中国激光》编委会是依靠国内光学知名专家办刊的一种组织形式，是

《中国激光》的学术组织和学术指导机构，旨在保证和提高刊物的学术质量，指

导期刊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第二条  目标 

《中国激光》编辑委员会是以《中国激光》期刊为基础成立，其目标是依托

专家指导办刊，引领学术潮流、导航学术方向，在学科中起到“旗帜”性的作用。

为促进国内外光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中国光学学科快速健康发展，特制定本

章程。 

第三条  本章程适用范围 

本章程适用于《中国激光》编委会所属的各项管理以及工作规范。 

第二章 编委会的权利和责任 

第四条  权利 

（一）及时获取本刊编辑、出版的学术资料，获得本刊其他服务； 
（二）对期刊的投稿享有优先送审、出版的权利，优秀研究成果等可以在中国光

学期刊网、各期刊官网、邮件推送及中国激光杂志社所属各微信平台等渠道广泛

推广； 

（三）编辑部定期的通信及书面工作汇报； 

（四）有权对编辑部工作进行监督，提出批评意见及建议。 
 

第五条  责任 
（一）根据学科发展动向，指导期刊发展；及时反馈和帮助调整出版重点，促进

期刊的科学性和先进性； 
（二）担负审稿、组稿和荐稿工作； 
（三）加强与期刊界专家学者的联系与交流，促进合作； 
（四）推荐高水平学术人才；壮大作者队伍，指导建立稳定的稿源基地。 

第三章  编委会的组织原则 

第六条  组织构架 
编委会实行主编领导下的编委分工负责制。编委会设荣誉主编 1 名，主编 1

名，执行主编 1 名，副主编 4 名，编委若干名。 
第七条  编委会组成原则 



编委会的组成兼顾光学的各学科方向，以年富力强的中青年专家为主，老、

中、青三结合，形成合理的梯队结构，并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区域的普遍性。 
第八条  编委的条件和职责 
（一）编委的条件 

1.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或编审水平，具有高级职称； 
2. 热心期刊工作，能承担一定的审稿或约稿任务及参加编委会的活动。 

（二）主编的职责 
负责确定办刊宗旨，全面指导办刊工作，把握刊物发展方向，帮助筹措办刊

经费等。 
（三）执行主编的职责 

1. 全面把握刊物学术质量； 
2. 负责论文终审工作； 
3. 负责为本刊组稿、荐稿； 
4. 制定专题出版规划，推荐专题组稿专家等。 

（四）副主编的职责 
1. 负责为本刊约稿、荐稿； 
2. 策划热点专题，推荐专题组稿专家；负责组稿和终审等。 

（五）编委的职责 
1. 严格遵守办刊宗旨，认真执行编委会各项决议； 
2. 认真、按时完成审稿任务； 
3. 积极撰写、组织推荐高水平稿件； 
4. 积极策划热点专题，组约稿件等； 
5. 及时向编委会提出办刊改进建议，积极在学术会议上宣传期刊、征稿、约

稿等。  

第四章  编委会的产生和任期 

第九条  产生 

编委会由主编、执行主编、副主编和编委构成，其成员由专家和出版单位提

名，主办单位审核，征求本人同意后正式聘任。 
第十条  任期 

每届编委会任期 3 年；任期满后，成员进行适当调整。任期中编委人选如有

增加，需经主办单位批准后可正式聘任。 

第五章  编委会工作方式 

第十一条  编委分工负责制 

编委会实行主编领导下的编委分工负责制，重大编辑业务问题由编委会集体

讨论；一般具体事宜由主编或执行主编全权处理，日常工作由编辑部完成。 
第十二条  编委会全体会议 

编委会全体会议原则上每一年举行一次，主要任务有： 



（一）听取主编和编辑部主任工作汇报； 
（二）总结工作经验，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 
（三）制定选题计划，确定每期报道重点； 
（四）研究制定刊物可持续发展计划和举措。 

第六章  其 他  

第十三条  本章程由《中国激光》编辑部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章程从 2022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